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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臺北市早期療育服務執行成果 

 
壹、前言 

臺北市早期療育工作自 84 年開始規劃，85 年正式推動，迄今已近 20 年，規劃初

期，為使各項服務、福利補助、醫療資源、教育資源之設置逐步建置完成，因此 86 年

擬定「臺北市政府早期療育第 1期近中程計畫」（實施階段自 86 年至 89 年）作為規劃

服務的執行依據，隨著資源陸續成形，故依序分別擬定第 2及第 3期近中程計畫，分別

於90年至94年及95年至96年實施，隨著服務架構的擬定與各局處依循既定方向規劃、

努力建構資源，使本市早期療育的資源逐漸平均配置並朝社區化方向發展。 

為使早期療育服務工作朝向制度化、專業化發展邁進，自 95 年 5月起本府衛生局、

教育局及社會局即著手擬定「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要點」的制定工作，

並於臺北市政府第 145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97 年 3 月 4 日正式公告實施，使本市的

早期療育工作在衛生局、教育局及社會局共同推動與彼此分工合作，朝向制度化、專業

化的發展。 

本份摘要報告將就「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要點」通過後，本府

各局處權責單位的業務內容以及服務執行概況進行說明，其內容包含「宣導與發現」、

「篩檢與通報」、「評估與診斷」、「療育服務」等四大面向逐項呈現與說明 105 年度

服務執行情形與未來規劃方向。 

 

 

貳、執行情形－宣導與發現 

一、對社會大眾的宣導：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1、 強化社會大眾對「兒童

預防保健及發展篩檢」

及「早期療育」的基本

認知。 

2、 強化社會大眾接納特殊

需求兒童。 

1、 製播早期療育多元傳播

媒體。 

2、 定期召開記者會或發佈

新聞稿。 

3、 每年定期辦理大型宣導

活動。 

4、 設立早期療育資源網

站。 

5、 配合廣播、電視、電臺

節目辦理宣導。 

6、 製作宣導單張、海報、

紀念品於各定點供民眾

取閱。 

1、 傳播的次數。 

2、 傳播的涵蓋層面。 

3、 辦理或參與宣導活動的

場次。 

4、 民眾對早療認識的比率

（併同社會局每 4 年辦

理「兒少生活狀況調查
i
」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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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為強化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兒童預防保健及發展篩檢」、「早期療育」的

基本認知與接納，各局處採行策略及方法，包含連結各式傳播媒體傳遞資訊、

定期召開記者會或發佈新聞稿、辦理宣導活動、透過網路架設網站、製作

DVD 光碟、印製業務海報、宣導品等，透過系統資源(含 12 區健康服務中

心、哺集乳室、醫療院所、區公所、社福機構、捷運站、學校、社教機構等

單位定點放置、張貼海報與文宣簡介供民眾索取或於活動時進行發放。 

2、 105 年對社會大眾辦理「宣導與發現」執行成果整理如下： 

（1） 結合多元傳播媒體：結合捷運跑馬燈、捷運車廂、公車車體海報、捷運

月臺推播、健康臺北季刊婦幼親善手冊、即時通訊軟體（Line 訊息）、

廣播媒體採訪進行各式「兒童預防保健及發展篩檢」及「早期療育」概

念宣導，以提升強化一般社會大眾對兒童發展及早期療育的基本認知。 

（2） 召開記者會或發佈新聞稿：各局處依權責定期辦理記者會或發佈新聞稿

宣導早期療育服務。全年計辦理 1場記者會，配合業務需要主動發佈 2

則新聞稿。 

（3） 辦理大型宣導活動：自行辦理 8場次宣導活動，至少 1,598 人次參與、

受邀至相關單位辦理 5場次宣導活動。結合臺北卡-健康服務「兒童發

展篩檢」集點活動，105 年台北卡-兒童發展篩檢方案共計 3,131 人次參

與集點，累計人次達 15 萬 6,550 點。(104 年度 6,784 人次集點，點數

達 33 萬 9,200 點。) 

（4） 設立早期療育資源網站：衛生局及社會局已將兒童發展檢核表置於網頁，

供民眾自行下載檢核。 

（5） 配合廣播、電視、電臺節目辦理宣導：結合廣播媒體 4場次宣導兒童發

展篩檢及早期療育服務。 

（6） 製作宣導單張、海報、紀念品：製作兒童發展宣導單張 62,000 張、身

高尺 800 份，提供給本市醫療院所、健康服務中心、幼兒園所等單位發

放宣導。 

（7） 透過全國首創早療綜合服務網 line@官網轉知民眾即時訊息 9,680 人

次受益。 

3、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對社會大眾提供「宣導與發現」辦理成果

詳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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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市近 5 年（101 至 105 年）對社會大眾提供「宣導與發現」辦理成果 

 

4、 社會局透過每 4 年進行「臺北市兒少生活調查報告」瞭解民眾對早期療育

服務認知與使用態度及使用情形（調查結果詳參本資料第 41 頁），本案依

法定時程於 102 年進行調查，後續將依分析結果調整服務策略。 

102 年 12 月完成的「臺北市兒少生活調查報告」，其中與早期療育相關題項

調查結果： 

【0至未滿 2歲調查結果－抽樣樣本數：942，有效樣本數：507】 

（1） 對臺北市各項福利服務（早期療育）的熟悉及使用情形：56.4％家長表

示不知道；40.2％家長表示不需要；2％家長表示不知道如何申請；1.4

％家長表示有使用。 

（2） 幼兒是否有做過發展篩檢：56.2％（283 人）表示做過發展篩檢；32.7

％（165 未接受過相關篩檢；11.1％（56 人）不確定是否做過發展篩檢。 

（3） 幼兒是否被診斷有發展遲緩：3.2％（16 人）確具發展遲緩；96.1％（487

人）無發展遲緩；0.8％（4人）不確定是否有發展遲緩。 

（4） 幼兒是否曾接受早期療育或特殊教育服務：2.6％（13 人）曾使用早療

服務；97.4％（490 人）未曾使用早療服務。 

（5） 幼兒最常使用的遊戲地點為何(可複選)：98.0％家內空間；61.2％戶外

場所；13.7％社區室內設施；7.7％居住大樓的公共設施；5.5％托嬰中

心／幼兒園或學校；5.0％親子館；2.6％門前馬路；1.4％育兒友善園；

12.3％其他。 

（6） 幼兒最常從事的遊戲/休閒活動類型為何（可複選）：85.8％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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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家家酒；77.7％家人逗他玩；38.3％閱讀或聽讀書籍；32.7％運動、

跑步、玩球；23.7％看電視／DVD；9.5％畫圖；19.7％其他。 

【2至未滿 6歲調查結果－抽樣樣本數：1,473，有效樣本數：1,119】 

（1） 對臺北市各項福利服務（早期療育）的熟悉及使用情形：40.8％家長表

示不知道；3.9％家長表示資格不符；45％家長表示不需要；1.4％家長

表示不知道如何申請；8.9％家長表示有使用。 

（2） 幼兒是否有做過發展篩檢：54.5％（562 人）表示做過發展篩檢；27％

（279 未接受過相關篩檢；18.5％（191 人）不確定是否做過發展篩檢。 

（3） 幼兒是否被診斷有發展遲緩：4.1％（43 人）確具發展遲緩；89.2％（937

人）無發展遲緩；6.7％（70 人）不確定是否有發展遲緩。 

（4） 幼兒是否曾接受早期療育或特殊教育服務：5％（53 人）曾使用早療服

務；95％（1,002 人）未曾使用早療服務。 

（5） 幼兒最常使用的遊戲地點為何(可複選)：90.1％家內空間；81.0％幼兒

園或學校；78.1％戶外場所；16.9％社區室內設施；12.9％居住大樓的

公共設施；15.1％親子館；1.6％門前馬路；2.5％育兒友善園；1.8％

其他。 

（6） 幼兒最常從事的遊戲/休閒活動類型為何（可複選）：79.1％玩玩具／

扮家家酒；71.6％看電視／DVD；59.6％戶外活動；47.7％閱讀或聽

讀書籍；43.4％運動、跑步、玩球；37.5％拼圖、玩牌、益智遊戲等；

35.2％畫圖、彈樂器； 26.9％玩手機／電腦（上網）；7.7％玩電玩（如

Wii、Xbox）；0.5％集郵、蒐集紀念品；0.7％其他；0.8％幾乎沒有

休閒活動。 

 

 

二、對一般家長的宣導：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1、 宣導及協助一般家長對

兒童發展篩檢及早期療

育的重視。 

2、 宣導及協助家長瞭解求

助諮詢管道。 

1、 醫療院所：針對新生兒

父母提供兒童健康手

冊、摺頁宣導單張或手

冊。 

2、 健兒門診：提供臺北市

早期療育評估機構名

單、通報轉介中心簡介

及鼓勵通報單張，供有

早療需求家長參考使

用。 

1、 兒童預防保健利用情

形。 

2、 各機構落實執行本策略

的程度。 

3、 家長接受早療服務訊息

的比率（併同兒童生活

狀況調查，每 4 年辦理

1次）。 

4、 家長接受訊息的正確性

（併同兒童生活狀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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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兒園：提供通報轉介

中心簡介、鼓勵通報單

張、宣導品及特殊教育

家長手冊， 供有早療需

求家長參考使用。 

4、 辦理家長或社區宣導活

動。 

查，每 4年辦理 1 次）。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為協助一般家長對兒童發展篩檢及早期療育的認識與重視，了解求助諮詢

的管道，各局處採行策略及方法係以辦理各式社區宣導活動及提供手冊、宣

導單張、宣導短片光碟等，協助家長瞭解求助諮詢管道。 

2、 104 年對一般家長辦理「宣導與發現」執行成果整理如下： 

（1） 印製與提供手冊、摺頁宣導單張或手冊： 

i. 印製兒童發展宣導單張 33,900張、兒童發展篩檢表 16 萬 3,000 份、

身高尺 900 份，提供本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幼兒園、本市特約

兒童預防保健醫事機構等單位進行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 

ii. 印製「兒童發展篩檢－把握孩子發展黃金期：給父母的一封信」宣

導摺頁 25,000 份，提供領育兒津貼及本市滿 5足歲就讀大班之家

長，宣導重視兒童發展及瞭解早期療育的諮詢管道。另印製 46,000

份兒童發展篩檢宣傳單張予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於開學時向家長說

明幼兒園發現疑似發展遲緩兒童之通報轉介義務。 

iii. 持續編製早期療育就醫護照並發放至早療合約醫院，提供給初次診

斷為發展遲緩兒童之家長使用。 

（2） 印製宣導品：各局處因應業務需要計印製 2 式/1,800 份宣導品，於定

點放置、張貼或辦理各項活動、社區諮詢或訪視時發放使用。 

（3） 辦理社區諮詢或宣導活動： 

i. 辦理社區宣導：結合社區據點（如保母協會、社區保母系統（現更

名為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心、幼兒園、親子館、健康服務

中心、評估醫院、社區里民活動中心、里辦公室等處）提供定期定

點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計提供172場次、服務1,666人、3,774

人次。 

ii. 辦理社區宣導：計服務 2,778 人次。 

iii. 補助 42 園公私立幼兒園辦理兒童發展篩檢研習（對象為家長及社

區人士）計 1,396 人次參加。 

3、 完成 e化作業，建構以多語言 (國、臺、英、客、越、印及泰 7種語言導

覽) 語音及動畫圖像「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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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screening.health.gov.tw/kidd.taipei)」，提供 7歲以下 13

個年齡層的線上發展檢核。自 103 年 1 月 20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累計瀏

覽人數共計 139 萬 4,914 人次，累計上傳人數共計 7,194 人次(具名：1,257

人次；匿名 5,937 人次)。疑似異常追蹤情形：目前疑似異常個案 92 人，其

中 7名已進行早療評估，8名確診為發展異常。 

4、 開發「臺北市兒童發展 APP 應用程式」供社會大眾下載，105 年計 6,715

人(104 年:2,604 人)下載使用，透過手機 APP 發展檢核並接受諮詢人數計

13 人(104 年:35 人)。 

5、 社會局已於 102 年完成「臺北市兒少生活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同前所述

（註 1、本資料第 41 頁）。 

6、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對一般家長提供「宣導與發現」辦理成果

詳參圖 2、2之 1。 

 

 

 

圖 2：近 5 年（101 至 105 年）對一般家長「宣導與發現」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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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近 5年（100 至 105 年）對一般家長辦理(社區宣導、社區諮詢)成果 

 

三、對弱勢族群家長的宣導：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1、 協助弱勢族群家長關心

兒童發展篩檢及早期療

育的問題。 

2、 協助弱勢族群家長瞭解

求助諮詢管道。 

1、 中低、低收入戶：結合

轄區健康中心家庭訪

視、社福中心及平宅社

工員訪視。 

2、 新移民子女：結合轄區

健康中心家庭訪視。 

3、 受虐兒：結合家防中心

及寄養家庭社工員訪

視。 

4、 早產兒：結合早產兒基

金會及早產兒追蹤小組

門診追蹤。 

1、 弱勢族群家庭被服務的

數量與涵蓋比率。 

2、 家長接受訊息的成效

（併同兒童生活狀況調

查，每 4年辦理 1 次）。 

3、 服務單位的配合程度及

通報增加的比率。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為了解弱勢族群子女發展狀況，結合衛政、教育及社政系統所轄或主責業

務第一線專業人員協助進行家庭訪視與兒童發展篩檢工作，同時印製多語

文（中越、中泰、中印）兒童發展宣導單張及影音光碟，並放置於衛生局

及社會局網頁，提供家長參閱或自行下載檢核。 

2、 各局處依權責辦理弱勢族群子女篩檢，結合所轄資源系統進行學齡前新移

民、原住民子女、中低及低收入戶弱勢族群子女兒童發展篩檢。104 年度更

進一步調整篩檢時程及落實先訓練後篩檢，並確認幼生及中低及低收入戶

名單後始進行篩檢作業，使得弱勢篩檢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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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合計

社區宣導(人) 2,354 3,312 47,574 84,421 1,948 44,765

社區宣導(人次) 2,354 3,370 48,122 84,505 1,948 45,371

社區宣導(場次) 16 47 546 281 99 302

社區諮詢(人) 570 2,260 15,620 21,571 2,906 18,450

社區諮詢(人次) 2,079 2,842 15,620 21,571 4,594 20,541

近5年(101至105年)對一般家長「宣導與發現」辦理(社

區宣導、社區諮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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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 年總計應篩檢人數 3, 585 人，完成篩檢者計 3,424 人，完訪率

為 95.51％。篩檢結果為正常者計 3,028 人、占 84.46％，篩檢異常

者計 396 人、占 11.05％。0至未滿 3 歲篩檢異常計 138 人，篩檢後

完成通報計 119 人(86.23%)。3 至未滿 6 歲篩檢異常則有 258 人，篩

檢後完成通報計人(86%)。 

(2) 未完成篩檢總計 161 人，未完成率 4.49％。其中，0 至未滿 3 歲未完

成篩檢計 121 人(75.16%)，3 至未滿 6歲未完成篩檢篩檢計 40 人

(24.84%)。 

(3) 未完成篩檢原因如下： 

I. 聯繫未果 45 人(27.95％) 

II. 未實際居住本市 43 人(26.71％) 

III. 戶籍遷至外縣市 15 人(9.32％) 

IV. 已進學前系統 15 人(9.32％) 

V. 拒訪 5人(3.11％) 

VI. 其他 38 人(23.5％）。 

4、 提供新移民「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

(http://e-screening.health.gov.tw/kidd.taipei)」多語(越、印及泰語)配音導覽，

替家中 7 歲以下的孩童進行線上發展檢核。 

5、 定期參與新移民、婦女團體服務單位聯繫會報、個案研討會議並介紹早期

療育業務與通報流程。 

 

 

四、對專業人員的宣導：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提昇專業人員對兒童發展篩

檢及早期療育的敏感度。 

各單位分別辦理專業人員之

職前或在職訓練。 

1、 每年教育訓練的場次、

人數及涵蓋比率。 

2、 受訓人數累積的數量及

比率。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各局處業依實施要點和實際需要，每年定期辦理各式職前或在職訓練、研

習，協助新進人員認識服務流程、資源的初步與幫助第一線專業人員知能提

升的關鍵，近 5 年已累計辦理 829 場次研習或訓練、46,824 人、52,694 人

次完成參與培訓。各局處年平均至少辦理 160 場相關研習或訓練供第一線人

員選擇參訓。 

2、 105 年總計辦理各式相關專業人員研習訓練 176、培訓 8,4428 人次參與。

與前一年度相較，辦理場次減少16場次，參訓人數與人次約略減少至2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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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各局處對專業人員「宣導與發現」提供專

業人員之職前或在職訓練辦理成果詳參圖 3。 

 

圖 3：近 5年（101 至 105 年）各局處對專業人員「宣導與發現」辦理成果 

 

貳、執行情形－篩檢與通報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1、 提高篩檢率及通報率。 

2、 提高篩檢的品質與效

度。 

1、 持續辦理學齡前兒童發

展篩檢及通報種子研習

班。 

（1） 辦理弱勢族群子女

兒童發展篩檢工作。 

（2） 辦理疑陽性個案通

報及追蹤。 

（3） 配合國健局之「兒童

健康管理系統」建立

個案篩檢資料。 

（4） 配合國健局持續辦

理疑似陽性個案通

報轉介醫師獎勵。 

2、 由教育局及社會局督促

辦理 2-6 歲及 0-2 歲兒

童發展遲緩篩檢及通

報。 

3、 由健康中心、社福中

心、家防中心、早產兒

※提供篩檢工具。 

1、 提供「臺北市學前兒

童發展檢核表」網路

下載。 

※提高篩檢的品質與效度。 

1、 教育訓練的場次、人

數及涵蓋率。 

2、 通報的正確率。 

※提高篩檢率及通報正確 

率。 

1、 0-未滿 3 歲兒童發展

篩檢率（0-未滿 3 歲

兒童發展篩檢數/0-

未滿 3歲總人口數）。 

2、 3-未滿 6 歲兒童發展

篩檢率（3-未滿 6 歲

兒童發展篩檢數/3-

未滿 6歲總人口數）。 

3、 通報數。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合計

人數 7441 10207 13680 11401 8428 46824

人次 8766 11165 13884 11993 8428 52694

場次 161 178 226 192 176 829

近5年(101至105年)對專業人員「宣導與發

現」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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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等分工合作，針

對弱勢家庭幼兒進行全

面追蹤、兒童發展篩檢

工作。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為確實落實篩檢工作的進行，衛生局主責印製「臺北市學前兒童發展檢

核表」，發送本市健康服務中心、幼兒園、本市特約兒童預防保健醫事機

構、親子館、社區保母系統（現更名為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早療社區資源

中心等單位辦理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之用。 

2、 為提高篩檢的品質與效度，各局處定期宣導並落實通報作業之重要性，

辦理之訓練或研習，將「兒童發展」及「學前兒童發展篩檢」納入授課課

程與時數，協助專業人員進行兒童發展篩檢之用。 

3、 教育局及社會局印製「兒童發展篩檢－把握孩子發展黃金期：給父母的

一封信」宣導摺頁，提供本市領育兒津貼及滿 5 足歲就讀大班之家長重視

兒童發展及瞭解早期療育的諮詢管道。 

4、 各局處依權責進行社區保母系統（現更名為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私立

托嬰中心、公私立幼兒園學前兒童發展篩檢及 0-3 歲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工

作，統整轄區資源據點，如：社區保母系統、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早

療社區資源中心、里辦公室、運動中心、婦女中心、小兒科診所等定期定

點辦理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 

5、 105 年 1 月 29 日修訂臺北市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疑似異常通報轉介單，簡化

本市醫療院所通報流程，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共計通報 295 人、透過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管理系統發現發展遲緩轉介共計 117 人，轄區健

康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護士已完成追蹤，完訪率達 100％。 

6、 105 年 5 月 11 日函文本市醫療院所加強宣導並落實發展遲緩個案通報事

宜。 

7、 配合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進行兒童發展篩檢，納入醫院兒童保健門診常規作

業流程內。辦理「兒童發展篩檢績醫事機構」獎勵方案，共計 26 家醫療院

所獲獎。 

8、 提供「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http://kidd.taipei)」使用，自 103 年

1 月 20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累計瀏覽人數共計 139 萬 4,914 人次，累計上

傳人數共計 7,194 人次(具名：1,257 人次；匿名 5,937 人次)。疑似異常追蹤

情形：目前疑似異常個案 92 人，其中 7 名已進行早療評估，8 名確診為發展

異常。 

9、 105 年已協助 49,877 名 0 至 6 歲學前兒童透過「臺北市學前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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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完成篩檢，總篩檢率 26.44％，篩檢率較前一年度增長 1.83％，

總計發現疑似異常個案共 887 人。0 至 3 歲總篩檢人數計 9,752 人，為該

年齡層 10.7％、3至 6 歲總篩檢人數計 40,125 人，為該年齡層 41.18％。

其中，協助 0至 3歲保母系統、私立托嬰中心進行兒童完成發展篩檢者計

6,860 人，發現疑似異常個案 14 人。完成公私立幼兒園 2至未滿 6歲學前

兒童發展篩檢計 39,320 人，發現疑似異常 805 人。 

10、 依據民政局統計，105 年度本市 0至未滿 6歲總人口數為 175,616 人，

本市發展遲緩兒童預估值如以美國 4-59 個月嬰幼兒整體發展遲緩盛行率

5.9%計算，預估有 10,361 人;若以社家署統計之全國未滿 5歲之發展遲緩兒

童盛行率 4.2%，預估值為 7,376 人。依據本市 105 年度 0 至未滿 6歲累計通

報人數計有 8,374 人，以此計算本市 0 至未滿 6歲通報率為 4.77％。105 年

篩檢與通報辦理成果，說明整理如下。 

依據民政局統計，105 年本市 0至未滿 6 歲總人數為 175,616 人。其中，0

至未滿 3 歲總人數為 86,003 人，3至未滿 6歲總人數為 89,613 人，依此計

算本市 105 年當年通報率、新增通報率及累計通報率，分別如下： 

(1)當年通報率： 

I. 105 年 0 至未滿 6歲新增通報人數為 2,437 人，其中 0至未滿 3歲計

1,178 人、3至未滿 6歲計 1,259 人。 

II. 0 至未滿 3歲當年通報率為 4.11％（當年通報率：1,178／86,003÷3

＝4.11％）。 

III. 3 至未滿 6歲當年通報率為 4.22％（當年通報率：1,259／89,613

÷3＝5.44％）。 

IV. 0 至未滿 6歲當年通報率為 8.33％（當年通報率：2,437／175,616÷

6=8.33％）。 

(2)新增通報率: 

I. 105 年 0 至未滿 6歲新增通報人數為 2,437 人，其中 0至未滿 3歲

計 1,178 人、3 至未滿 6歲計 1,259 人。 

II. 0 至未滿 3歲新增通報率為 1.37％（新增通報率：1,178／86,003

＝1.37％）。 

III. 3 至未滿 6歲新增通報率為 1.81％（新增通報率：1,259／89,613

＝1.41％）。 

IV. 0 至未滿 6歲新增通報率為 1.21％（新增通報率：2,437／175,616

＝為 1.39％）。 

(4) 累計通報率： 

I. 105 年 0 至未滿 6歲累計在案通報人數為 8,374 人，其中 0 至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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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歲計 1,950 人、3 至未滿 6 歲計 6,424 人。 

II. 0至未滿3歲累計通報率：105年0至未滿3歲總人數為86,003人，

本市發展遲緩兒童預估值如以美國 4-59 個月嬰幼兒整體發展遲緩

盛行率 5.9%計算，預估有 5,074 人;若以社家署統計之全國未滿 5

歲之發展遲緩兒童盛行率 4.2%，預估值為 3,612 人。 

III. 105 年底 0至未滿 3 歲累計在案通報人數計 1,724 人，為該年

齡層通報率 2％（累計通報率：1,724／86,003＝2％）。 

IV. 3至未滿6歲累計通報率：105年3至未滿6歲總人數為89,613人，

本市發展遲緩兒童預估值如以美國 4-59 個月嬰幼兒整體發展遲緩

盛行率 5.9%計算，預估有 5,287 人;若以社家署統計之全國未滿 5

歲之發展遲緩兒童盛行率 4.2%，預估值為 3,764 人。。 

V. 105 年底 3至未滿 6 歲累計在案通報人數計 6,650 人，為該年齡層

通報率 7.42％（累計通報率：6,650／89,613＝7.42％）。 

VI. 0至未滿6歲累計通報率：105年本市0至未滿6歲總人數為175,616

人，本市發展遲緩兒童預估值如以美國 4-59 個月嬰幼兒整體發展

遲緩盛行率 5.9%計算，預估有 10,361 人;若以社家署統計之全國

未滿 5歲之發展遲緩兒童盛行率 4.2%，預估值為 7,376 人。 

VII. 105 年底 0至未滿 6 歲累計在案通報人數計 8,374 人，為該年

齡層通報率 4.77％（累計通報率：8,374／175,616＝4.77％）。 

14、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篩檢與通報」辦理成果詳參表 2。 

 

 

表 2：近 5年（100 至 104 年）「篩檢與通報」辦理成果： 

年度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印製「臺北市學前兒童發展

檢核表」（份） 

91,200 51,900 55,500 108,000 163,000 

0~未滿 3歲篩檢率 

（0~未滿 3 歲接受篩檢人

數/0~未滿 3歲總人數） 

8.03％ 

8,493 

/105,771 

1.29％ 

1,440 

/111,575 

10.70％ 

9,752 

/91,167 

12.44% 

10,925/ 

87,821 

12.44% 

10,925/ 

87,821 

3~未滿 6歲篩檢率 

（3~未滿 6 歲接受篩檢人

數/3~未滿 6歲總人數） 

58.21％ 

40,117 

/68,921 

56.08％ 

39,320 

/70,109 

41.18％ 

40,125 

/97,444 

73.28% 

61,185/ 

83,490 

73.28% 

61,185/ 

83,490 

0~未滿 6歲篩檢率 

（0~未滿 6 歲接受篩檢人

數/0~未滿 6歲總人數） 

27.83％ 

48,610 

/174,692 

22.43％ 

40,760 

/181,684 

26.44％ 

49,877 

/188,611 

42.09% 

72,110/ 

171,311 

42.09% 

72,110/ 

17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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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服務使用率】 

0-6 歲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率（0~6 歲兒童預防保健使

用人次/0~6 歲應受檢人

次） 

- 80.6％ 

156,039 

/193,585 

78.0％ 

155,018 

/198,738 

 ％ 

105年健康署

未提供數據 

0~未滿 3歲發現率 

（0~未滿 3 歲疑似個案數

/0~未滿 3 歲接受篩檢人

數) 

0.97％ 

82 

/8,493 

4.82％ 

55 

/1,440 

0.84％ 

82 

/9,752 

1.47% 

161 

/10,925 

1.47% 

161 

/10,925 

3~未滿 6歲發現率 

（3~未滿 6 歲疑似個案數

/3~未滿 6 歲接受篩檢人

數) 

1.91％ 

765 

/40,117 

1.05％ 

415 

/39,320 

2.01％ 

805 

/40,125 

3.56% 

2,183 

/61,185 

3.56% 

2,183 

/61,185 

0~未滿 6歲發現率 

（0~未滿 6 疑似個案數/0~

未滿 6歲接受篩檢人數) 

1.74％ 

847 

/48,610 

1.38％ 

561 

/40,760 

1.78％ 

887 

/49,877 

3.25% 

2,344 

/72,110 

3.25% 

2,344 

/72,110 

【預防保健服務發現率】 

（0~未滿 6 歲疑似個案數

/0~6 歲兒童預防保健使用

人次) 

-  0.08％ 

135 

/155,018 

  

0~未滿 3歲篩檢後通報率 

（0~未滿 3 歲疑似個案通

報人數/0~未滿 3 歲接受篩

檢總人數) 

- - 0.33％ 

32 

/9,752 

49.69% 

80 

/161 

49.69% 

80 

/161 

3~未滿 6歲篩檢後通報率 

（3~未滿 3 歲疑似個案通

報人數/3~未滿 6 歲接受篩

檢總人數) 

- - 0.77％ 

309 

/40,125 

28.31% 

618 

/2183 

28.31% 

618 

/2183 

0~未滿 6歲篩檢後通報率 

（0~未滿 6 歲疑似個案通

報人數/0~未滿 6 歲接受篩

檢總人數) 

- - 0.68％ 

341 

/49,877 

29.78% 

698 

/2,344 

29.78% 

698 

/2,344 

【預防保健服務篩檢後通

報率】 

（0~未滿 6 歲疑似個案通

報人數/0~6 歲兒童預防保

健使用人次) 

- - 0.08％ 

135 

/15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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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未滿 3歲當年通報率 

（0~未滿 3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3歲總人數÷3） 

1.69％ 

597 

/105,771÷3 

1.19％ 

443 

/111,575÷3 

2.89％ 

879 

/91,167÷3 

1.93% 

564 

/87,821÷3 

4.11％ 

1,178 

/86,003÷3 

3~未滿 6歲當年通報率 

（3~未滿 6 歲通報人數/3~

未滿 6歲總人數÷3） 

9.77％ 

2,245 

/68,921÷3 

7.30％ 

1,706 

/70,109÷3 

7.04％ 

2,287 

/97,444÷3 

5.44% 

1,510 

/83,490÷3 

5.44％ 

1,259 

/89,613÷3 

0~未滿 6歲當年通報率 

（0~未滿 6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6歲總人數÷6） 

9.76％ 

2,842 

/174,692÷6 

7.10％ 

2,149 

/181,684÷6 

10.07％ 

3,166 

/188,611÷

6 

7.26% 

2,074 

/171,311÷3 

8.33％ 

2,437 

/175,616÷6 

0~未滿 3歲新增通報率 

（0~未滿 3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3歲總人數） 

0.56％ 

597 

/105,771 

0.40％ 

443 

/111,575 

0.96％ 

879 

/91,167 

0.64% 

564 

/87,821 

1.37％

1,178 

/86,003 

3~未滿 6歲新增通報率 

（3~未滿 6 歲通報人數/3~

未滿 6歲總人數） 

3.26％ 

2,245 

/68,921 

2.43％ 

1,706 

/70,109 

2.35％ 

2,287 

/97,444 

1.81% 

1,510 

/83,490 

1.41％ 

1,259 

/89,613 

0~未滿 6歲新增通報率 

（0~未滿 6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6歲總人數） 

1.63％ 

2,842 

/174,692 

1.18％ 

2,149 

/181,684 

1.68％ 

3,166 

/188,611 

1.21% 

2,074 

/171,311 

1.39％

2,437 

/175,616  

0~未滿 3歲累計通報率 

（0~未滿 3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3歲總人數） 

1.48％ 

1,565 

/105,771 

2.06％ 

2,309 

/111,575 

1.32％ 

1,206 

/91,167 

1.96% 

1,206 

/87,821 

2％ 

1,724 

/86,003 

3~未滿 6歲累計通報率 

（3~未滿 6 歲通報人數/3~

未滿 6歲總人數） 

9.44％ 

6,503 

/68,921 

4.83％ 

3,389 

/70,109 

4.42％ 

4,307 

/97,444 

5.38% 

4,497 

/83,490 

7.42％

6,650 

/89,613 

0~未滿 6歲累計通報率 

（0~未滿 6 歲通報人數/0~

未滿 6歲總人數） 

4.62％ 

8,068 

/174,692 

3.14％ 

5,698 

/181,684 

2.92％ 

5,513 

/188,611 

3.63% 

6,221 

/171,311 

4.77% 

8,374 

/175,616 

初 次

通 報

來 源 

醫療通報率 

（當年系統通報數

/當年通報總人數） 

73.30％ 

2,083 

/2,842 

43.0％ 

924 

/2,149 

70.32％ 

2,175 

/3,093 

53.71% 

1,114 

/2,074 

64.71% 

1,577 

/2,437 

教育通報率 

（當年系統通報數

/當年通報總人數） 

4.96％ 

141 

/2,842 

27.87％ 

599 

/2,149 

8.24％ 

255 

/3,093 

9.06% 

188 

/2,074 

6.93% 

169 

/2,437 

社福通報率 

（當年系統通報數

/當年通報總人數） 

17.38％ 

494 

/2,842 

22.43％ 

482 

/2,149 

17.05％ 

527 

/3,093 

31.63% 

656 

/2,074 

25.03% 

610 

/2,437 

家長通報率 4.15％ 6.28％ 4.2％ 3.71%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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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系統通報數

/當年通報總人數） 

118 

/2,842 

135 

/2,149 

130 

/3,093 

77 

/2,074 

61 

/2,437 

其他通報率 

（當年系統通報數

/當年通報總人數） 

0.21％ 

6 

/2,842 

0.42％ 

9 

/2,149 

0.19％ 

6 

/3,093 

1.54% 

32 

/2,074 

0.82% 

20 

/2,437 

註： 

1、 0~3(6)歲篩檢率、0~3(6)歲完成篩檢數：包含完成兒童預防保健服務人次及兒童發展

檢核表之人次。 

2、 「當年通報率」計算說明： 

（1） 「0~未滿 3 歲當年通報率」、「3~未滿 6歲當年通報率」＝當年通報數／該年齡

層兒童人數÷3 

（2） 「0~未滿 6 歲當年通報率當年通報率」＝當年通報數／該年齡層兒童人數÷6 

3、 「新增通報率」計算說明： 

（1） 「0~未滿 3 歲新增通報率」、「3~未滿 6歲新增通報率」＝當年通報數／該年齡

層兒童總人數 

（2） 「0~未滿 6 歲新增通報率」＝當年通報數／該年齡層兒童總人數 

4、 「累計通報率」計算說明： 

（1） 「0~未滿 3 歲累計通報率」、「3~未滿 6歲累計通報率」＝該年齡層累計在案通

報數／該年齡層兒童總人數 

（2） 「0~未滿 6 歲當年通報率當年通報率」＝0~未滿 6歲累計在案通報數／該年齡層

兒童總人數 

 

貳、執行情形－評估與診斷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1、 提供充裕的早期療育醫

療服務資源，減少家長

四處尋求協助的困境。 

2、 提升早期療育醫療服務

品質，以增加醫療成效。 

1、 強化社區早期療育醫療

服務資源，增進基層醫

療院所參與早期療育醫

療服務。 

2、 辦理早期療育專業人員

培訓課程。 

3、 辦理早期療育醫療機構

督考。 

4、 建置發展遲緩兒童評估

及診斷標準程序。 

5、 建立早期療育機構聯繫

窗口，促進早期療育醫

療機構聯繫。 

6、 建置「發展遲緩兒童早

1、 核准申請的院所數量及

服務人數。 

2、 申請及服務流程的標準

化。 

3、 品質 

（1） 教育訓練場次/人

數。 

（2） 督考成果。 

4、 速度 

（1） 等待完整評估的時

間。 

（2） 完成評估報告書的

時限。 

（3） 等待療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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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療育醫療服務資訊系

統」。 

5、 統整性是否足夠： 

（1） 提供統整服務的單

一窗口。 

（2） 方便性。 

6、 評估與療育服務的連

結： 

（1） 可用性或助益程度。 

（2） 使用者滿意度。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提供充裕的早期療育醫療服務資源：現有 20 家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機構，

(其中評估中心 4 家、評估醫院 14 家、療育醫院 2 家)及結合 27 家基層

診所共同辦理早期療育社區公醫療群計畫，辦理評估鑑定及復健療育服

務。 

2、 提升早期療育醫療服務品質： 

(1) 定期更新早療醫療機構通訊資料，並將資料轉知社政、教育、醫療機構

以增進各單位間資源運用與聯繫。 

(2) 召開 1場次早期療育社區公衛醫療群聯繫會議，並進行辦理「早期療育

社區醫療機構輔導訪查」，提升診所早期療育服務品質，並辦理早期療

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計 6場次，參加人數 546 人。 

(3) 20個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服務據點提供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計3,204人

（註：104 年接受評估鑑定之(疑似)發展遲緩兒童評估結果，說明如右：（1）無發

展遲緩計 114 人、（2）懷疑發展緩計 631 人、（3）發展遲緩計 2,172 人），提供

發展遲緩兒童復健療育計_105,088 人次，衛生局並提供評估鑑定補助費

11,586,500 及療育補助費 12,051,112 元。 

(4) 隨著早期療育醫療服務資源社區化與縮短兒童等待評估鑑定與療育時間

的推動與改善，接受評估與復健療育的人數已趨穩定。 

3、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提供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與復健療育辦

理成果詳參表 3、4。 

 

表 3：近 5年（101 至 105 年）「評估與復健療育」辦理成果： 

年度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發

展

評

估 

5％ 

141 

3％ 

86 

8.6％ 

229 

3.91% 

114 

8.6％ 

229 

3.91% 

114 

20.5％ 

578 

18.3％ 

524 

26.5％ 

705 

29.13% 

631 

26.5％ 

705 

29.13%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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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74.5％ 

2,097 

78.7％ 

2,250 

64.9％ 

1,728 

74.46% 

2,172 

64.9％ 

1,728 

74.46% 

2,172 

2,816 

/9,245,500 

2,860 

/9,325,500 

2,662 

/8,640,500 

2,917 

/10,933,500 

2,662 

/8,640,500 

2,917 

/11,586,500 

復健療育 

（人/人次/元） 

10,539 

/119,246 

/12,075,623 

10,928 

/122,642 

/11,889,544 

10,771 

/111,365 

/11,470,840 

10,896 

/111,796/ 

10,369,769 

- 

/105,088/ 

12,051,112 

 
表 4：醫管處近 5年（101 至 105 年）「評估與復健療育」執行成效說明： 

年度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發展評估 

（人/元） 

2,884 

/9,265,000 

2,877 

/9,391,500 

2,930 

/9772,500 

2917 

/10,933,50

0 

3,204 

/11,586,500 

復健療育 

（人 /人次 /

元） 

4,453 

/119,474/ 

11,865,461 

4,185 

/120,711/ 

12,075,623 

111,365/ 

1,1470,840 

111,796/ 

10,369,769 

105,088/ 

12,051,112 

 

貳、執行情形－療育服務 
一、提供家長的支持服務：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提供家長適切的支持。 1、 併同宣導、篩檢之分

工，由各權責單位針對

所服務兒童的家長提供

資訊、諮詢及支持性服

務。 

2、 由本市早期療育社區資

源中心提供全市統整性

資源整合的諮詢服務，

包括： 

（1） 主動關懷、追蹤、

提供資訊、諮詢及

心理支持。 

（2） 提供各項支持性服

務方案。 

（3） 統整協調區域內早

期療育資源，建立

相互支持系統，提

所有被通報兒童的家長： 

1、 被追蹤、關懷、支持的

人數／比率。 

2、 各項服務方案的服務人

數／比率。 

3、 被服務者的滿意度。 

4、 家長及幼兒的進步成效

（長期追蹤及成效評估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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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專業效能。 

（一）105 年執行概況與成效： 

1、 隨著本市早期療育資源建構的逐漸完成且大致平均分布各行政區域內，早

療需求家庭已願意就近使用資源與服務，各單位透過諮詢提供、示範協助

與活動辦理等方式提升家長親職照顧能力與對資源的認識了解。 

2、 有關家長(庭)的支持服務的提供，近幾年各局處單位(包含委辦或委託服務)

的辦理方式已朝向「親子共同參與」的活動型態為主，希望藉由小團體的

活動型式，期待透過這樣的設計與服務，幫助參與的家長在過程中達到「做

中學」的目標。 

3、 各局處單位對家長所提供資訊、諮詢及支持性服務，以及經由各式管道通

報至社會局的篩檢、通報個案所進行的聯繫追蹤、協助轉介資源，以及依

家庭所需提供各項早期療育相關資源、資訊與補助等資料供家長參考，彙

整相關服務情形，說明如下： 

(1) 提供家長相關資訊、諮詢服務：計5,659人、7,201人次受惠，平均每位

兒童及家庭當年度接受資訊、諮詢服務次數約1次(即：105年提供資訊、

諮詢服務人次／105年通報中心實際在案數(不含已轉介資源中心者)= 

7,201／5,659)，同104年度平均次數。 

(2) 由社會局協助轉介113名疑似發展遲緩兒童至醫院接受發展評估，較前

一年度下降。 

(3) 衛生局針對初次診斷為發展遲緩兒童之家長衛生局編製並發放「早期療

育就醫護照」由評估中心及醫院提供給家長使用。 

(4) 提供親職技巧示範計服務36人、84人次、到宅示範服務8人、17人次受

惠、教材圖書借閱計有1,473人次。 

(5) 印製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宣導單張摺頁24,000份及宣導海

報1,200張，分送至本市各公立幼兒園、12區健康服務中心、區公所、

鄰里辦公室、醫療院所、社教機構、家長團體等單位，協助張貼宣傳報

名資訊，同時寄送予曾於社會局通報轉介網登錄之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家

長。 

(6) 105年度辦理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家長說明會共計6場、198

人次參加，透過社區宣導方式提供有需求之家長相關資訊。 

(7) 提供就讀公私立幼兒園有相關需求之幼兒巡迴輔導服務，計234人；另

提供電話諮詢服務，計820人，共計服務約1,054人次。 

(8) 由本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購置各類教具教材，提供本市特幼班、巡迴輔

導教師、分散式資源班教師及家長借用，105年度借用達412人次。 

(9) 結合社區親子館提供社區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計辦理 178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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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306 人、1333 人次，與相關單位合作辦理社區資諮詢 29 場次，計

519 人次參與。 

4、 轉介1,443名個案至社會局委託「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就近接受服

務。 

5、 社會局委託「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針對家長所提供資訊、諮詢及支

持性服務，整理如下： 

（1） 6個委託「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105年初次轉介個案計1,443案，總

計服務3,800人、服務29,591人次。平均每位兒童及家庭當年度接受服

務次數約7.79次。 

（2） 當年度轉介接受資源中心服務之個案涵蓋率達71.67％(即：105年資源

中心在案數／105年度本市確定個案數=3,800人／5,302人)。 

（3） 提供社區諮詢服務1,750人次。 

（4） 辦理學前轉銜親職(子)活動、學校參訪、辦理家長成長團體及各式親

職(子)活動服務計150場次，2,814人、4,146人次參與。平均當年度接

受「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服務的兒童及家庭參與活動的次數約1.09

次，較前一年提昇0.15次。(即：105年活動參與人次／105年接受早療

資源中心在案個案數=4,146／3,800)。 

（5） 結合社區資源據點 (含親子館、保母協會、托嬰中心、小兒科診所、

里辦公室等處)，提供社區兒童發展諮詢諮詢服務207場次、1,852人

次。 

8、 有關本市近5年（101至105年）各局處與社會局委辦早療社區資源中心提供

家長（庭）的支持服務」辦理成果詳參表5。 

 

表 5：近 5年（101 至 105 年）各局處與社會局委辦早療社區資源中心提供「家長（庭）的支持

服務」辦理成果 

年度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新增通報數(人) 2,149 1,640 3,166 2,074 2,437 

當年度在案數(人) 8,068 5,698 5,513 6,221 8,374 

資訊、諮詢服務（人/人次） 9,535 

/14,385 

5,047 

/12,944 

4,407 

/12,646 

5,988 

/12,646 

5,6598 

/7,201 

專業諮詢與親職示範 

（人/人次/場次） 

31/101 

/24 

61/142 

/32 

52/108 

/51 

186/6,898

/407 

1852/1,85

2/207 

教具教材及圖書影帶借閱 

（人次） 

8,108 3,744 2,122 1,824 1,437 

學前轉銜服務 499/532 694/694 1,340 1,124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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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次/場次） /9 /10 /1,340 

/12 

/1,124 

/13 

/3,012 

/156 

親職講座活動 

（人/人次/場次） 

3,453 

/4,882 

/426 

5,065 

/5,230 

/416 

3,632 

/3,846 

/296 

3,191 

/3,472 

/273 

4,146 

/2,814 

/150 

社 會 局

委 辦 早

療 社 區

資 源 中

心 

初轉介早療社區資

源中心(人) 

765 779 906 1,026 1,443 

當年度在案數(人) 3,024 2,982 2,540 2,631 3,800 

服務人次 33,595 32,600 33,586 39,784 29,591 

資訊、諮詢服務 

（人/人次） 

800 

/1,031 

645 

/1,158 

748 

/1,114 

1,620 

/2,916 

1,750 

 

專業諮詢與親職示

範服務 

（人/人次/場次） 

627 

/1,170 

/521 

546 

/1,087 

/555 

615 

/1,267 

/701 

897 

/1,996 

/753 

 

1,852 

/207 

到宅療育指導 

（人/人次） 

446 

/1,810 

491 

/2,257 

350 

/1,752 

403 

/2,220 

44 

/101 

學前轉銜服務 

（人/人次/場次） 

738/762 

/20 

302/461 

/17 

525/895 

/32 

703/1,036

/49 

- 

講座、團體活動 

（人/人次/場次） 

1,618 

/3,352 

/119 

1,735 

/2,830 

/107 

1,480 

/2,525 

/104 

2,111 

/3,110 

/101 

2,814 

/4,146 

/150 

註：（-）：表示未辦理。 

 

二、提供兒童的療育服務： 

目標 執行策略及方法 評估指標 

提供兒童有效能的專業服

務。 

1、 提昇幼兒教保系統服務

量及服務品質： 

(1) 公立幼兒園所優先

安置特殊幼兒。 

(2) 鼓勵（補助、協助）

私立幼兒園所提供

特殊幼兒融合教育

及專業服務。 

(3) 透過評鑑及巡迴輔

導維持及提昇療育

服務的品質。 

(4) 有系統的辦理辦理

教保人員培訓。 

※提昇教保系統服務量及 

服務品質： 

1、 療育機構： 

(1) 數量。 

(2) 容納量。 

(3) 可近性及普及性。 

2、 入園所安置的標準化作

業流程。 

3、 幼兒園 IEP 執行成效。 

4、 跨專業療育資源的效

能。 

5、 教育訓練的場次、人

數、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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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醫療院所參與社區

化療育服務。 

3、 由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整合區域資源，依兒

童需求提供以下服務： 

(1) 連結專業團隊服務。 

(2) 部分時制療育服務。 

(3) 到宅服務示範。 

(4) 轉銜服務。 

4、 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補

助。 

6、 滿意度。 

7、 個案及家庭的進步情形

（併長期追蹤辦理）。 

※鼓勵醫療院所參與社區 

化療育服務： 

1、 療育機構。 

(1) 數量。 

(2) 服務量。 

(3) 可近性及普及性。 

2、 復健治療的執行成效。 

3、 教育訓練的場次、人

數、涵蓋率。 

4、 滿意度。 

5、 個案及家庭的進步情形

（併長期追蹤辦理）。 

※由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整合區域療育資源，依

幼兒需求提供以下服務： 

1、 被追蹤、關懷、支持的

人數／比率。 

2、 各項服務方案的服務人

數／比率。 

3、 被服務者的滿意度。 

4、 家長及幼兒的進步成效

（長期追蹤及成評估調

查）。 

※提供教育補助或療育補 

助。 

1、 福利標準的合理性。 

（一）105 年執行進度與成效： 

1、 早期療育的提供除包含各專業的服務介入外，經濟的補助對於需要的家庭、

幼兒園而言，更是實質的受惠，也是提升家長及專業單位參與的動機，更

是協助各幼兒園協助兒童接受融合教育過程，減輕教育成本負擔的方式管

道，由各項補助費用逐年成長，即可得知家長接受服務及專業單位參與的

動機亦是不斷增加。 

2、 有關兒童的療育服務，105 年相關安置資源大致整理如下： 

(1) 公私立托嬰中心：本市計有 118 家公私立托嬰中心。 

(2) 學前融合安置幼兒園：本市計有公私立幼兒園 355 園可提供發展遲緩兒



22 
 

童接受融合教育。 

(3) 學前特殊幼兒特幼班：21 所/30 班公立幼兒園（含特殊教育學校）之特

幼班。 

(4) 發展中心兼辦早期療育服務：社會局轄內現有 9家發展中心兼辦早療業

務可提供日間托育及時段療育服務，另有 1家發展中心兼辦早療業務及

1家早療機構可提供時段療育服務。 

(5) 特約醫療院所：衛生局現有 20 家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機構及 27 家基層診

所共同辦理、提供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及復健療育服務。 

3、 105 年度 0-3 歲公私立托嬰中心收托兒童數 3,883 人，發展篩檢人數共

12,425 人次，巡迴輔導 82 人次，發現疑似異常個案為 21 人，確診個案並

委由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巡迴輔導並通報轉介。105 年延續 37 名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共計輔導 83 次；87 小時。 

4、 提昇托育服務品質: 共補助 11 家民間機構團體辦理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特

殊職能研習方案，計 16 案，共補助 114 場次， 9,160 人次。 

5、 本市現有 30 所公立幼兒園（含特殊教育學校）之特幼班，以及至少 355 園

之公私立幼兒園普通班可提供融合教育安置。 

6、 社會局轄內現有 9家發展中心兼辦早療業務可提供日間托育服務 3,435 人

次，11 家機構（含 10 家發展中心兼辦早療業務及 1家早療機構)合計可提

供時段療育 13,637 人次。 

7、 105 學年度計有 348 位身心障礙幼兒參加優先入公立幼兒園鑑定安置，經由

本市特殊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進行綜合研判結果，其中 10 位為非特殊

教育幼兒，另 49 位放棄安置；289 位特殊教育幼兒依其需求安置於適當班

級，其中 114 名幼兒安置於本市 21 所公立幼兒園（含特殊教育學校）之特

幼班，餘 175 名幼兒安置於公立幼兒園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8、 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巡迴輔導服務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105 學年度學前巡迴輔導係依各校（園）評估幼兒需求，提出巡迴輔導

服務申請後，由本市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分散式資源班教師及心路社

會福利基金會巡迴輔導教師到各校（園），以直接介入或提供諮詢等方式

提供特教服務。105 學年度計 58 名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及分散式資源班

教師提供巡迴輔導，服務本市公私立幼兒園計378園（公立幼兒園143園、

私立幼兒園 235 園），服務身心障礙幼兒計 1,645 人（確認個案 1,411 人，

諮詢個案 234 人），總計 105 學年度巡迴輔導教師於入園服務時提供家長

及班級教師相關諮詢服務達 15,404 人次，並協助幼兒園教師完成特殊教

育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達成率 100％。 

（2） 105 年度計 46 名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分散式資源班教師及心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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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基金會巡迴輔導教師提供巡迴輔導，服務本市公私立幼兒園計 355

園（公立幼兒園 142 園、私立幼兒園 213 園），服務身心障礙幼兒計 1,598

人（確認個案 770 人，諮詢個案 301 人）。 

（3） 因應幼托整合後，原托兒所納入教育局服務對象之私立幼兒園。為提供

增加之服務量，並穩定服務品質，自 102 年度起，委託心路社會福利基金

會協助辦理本市私立幼兒園（原私立托兒所）之巡迴輔導服務。 

（4） 提供物理、職能、語言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到園諮詢服務，105 學

年度服務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共計 143 園，服務人數達 2,322 人次。其中物

理治療（PT）服務 558 人次、職能治療（OT）服務 821 人次、語言治療（ST）

服務 943 人次；另因應幼托整合，本局亦委託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辦

理由托兒所改制之私立幼兒園所需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 

（5） 提供特殊教育輔具：105 學年度依教育評估診斷轉介，計提供 17 名幼

兒所需之相關輔具。 

（6） 105 學年度教育局針對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於公、私立幼兒園所提供之服

務進行滿意度調查，本市幼兒園教師對於到園服務之巡迴輔導教師整體服

務概況滿意度為 88％；教學輔導整體滿意度為 88％；受服務之幼兒家長

對於到園服務之巡迴輔導教師整體服務概況滿意度達 91％。 

9、 為提昇系統服品質，本市各系統 105 年辦理相關業務評鑑、訪視輔導等結

果整理如下： 

（1） 本市幼兒園基礎評鑑業已將「每學年應對全園幼兒實施發展篩檢，並留

有紀錄」納入評鑑指標，104 學年度計有 195 所幼兒園接受評鑑，僅有 1

所未辦理篩檢工作，將於追蹤評鑑時再行輔導改進。 

（2） 為提升托嬰中心服務品質，本市托嬰中心每年按季訪視輔導及加強訪視

輔導，105 年度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專業

訓練，至 12 月底止，已完成訪視輔導 115 家計 492 家次。105 年度委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托嬰中心評鑑，評鑑私

立托嬰中心 46 家：(1)初階評鑑 35 家：通過 33 家、不通過 2 家。(2)進階

評鑑 11 家：優等１家、甲等 9 家、丁等 1 家;評鑑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5 家：

優等 2 家、甲等 2 家、丁等 1 家。丁等 2 家納入評鑑後輔導方案。 

（3） 為提升早療醫療服務品質，每年併醫政督考辦理早期療育醫療業務督導 

考核，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實地訪查及提供改善建議； 105 年起針對早療

醫院督導考核結果辦理公開表揚，以茲鼓勵，共評選出 8家「特優」、

11家「優等」、1家甲等及 1家「最佳進步獎」之醫療院所。 

10、 為使醫療資源普及性並朝社區化，目前針對兒童療育資源布置的情形，

說明如下：(衛生局醫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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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 年衛生局現有 20 家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機構，其中評估鑑定中心 3

家結合 27 家基層診所共同辦理早期療育社區公醫療群計畫，辦理評估鑑

定及復健療育服務，醫療或療育資源已分佈 12 個行政區，藉由醫療院所

雙向轉介服務之推動，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家長就近且便利之評估鑑定

及復健療育服務。105 年共提供 3,204 名發展遲緩兒童接受評估鑑定、__

人、105,088 人次接受復健療育。 

（2） 再擴充 2 個療育資源據點，總計結合 62 個療育資源據點（含本市及新

北市社會局立案發展中心與衛生局醫療診所）提供復健療育、時段療育

服務，並依據兒童接受療育服務項目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 

11、 療育服務資源數量與種類的充足，是真正協助兒童與家長及時與就近使

用資源的關鍵，透過資源等待時間的縮短，才能提昇家長參與動機和意願。

另外，經費補助的提供更是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的重要來源，有關本市發展

遲緩兒童安置後可得到的相關教育補助或療育補助，整理如下： 

（1） 教育部補助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經費：105 年度公私立幼兒

園招收 2,105 位身心障礙幼兒，補助金額為 26,809,950 元。 

（2） 教育局補助設籍本市之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本市立案私立幼兒園經費：

105 年度計補助 396 所私立幼兒園招收 1,069 位身心障礙幼兒，補助金額

為 10,685,000 元。 

（3） 療育補助計提供 2,755 人、21,562 人次、補助金額為 37,270,287 元。 

（4） 日間照顧及住宿費用計提供497人、4,931人次、補助金額為38,332,534

元。 

12、 由社會局委託社福機構辦理「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透過社區資源

網絡的建構與社會福利資源的連結，協助區域內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因

服務之可近性及在地性，更快速獲取資源及服務。105年由社會局早療通報

轉介中心轉介至委辦「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之服務概況如下： 

（1） 個案服務：新增派案計906人，總服務量為1,026人、總服務39,784人次。

其中，已接受資源中心服務之比例占通報在個案案量的54.72％，較前一

年度略升1.65％，平均每位兒童及家庭當年度接受服務次數約15.12次，

平均接受服務的次數較前一年的13.22次略增1.90次。 

（2） 家庭支持服務：(1)連結專業團隊提供專業諮詢與親職示範服務897人、

1,996人次、(2) 到宅示範服務403人、2,220人次、(3)辦理各式學前轉

銜活動49場次、703人、1,036人次，(4)辦理各式親職講座或親子活動及

家長成長團體服務計101場次，2,111人、3,110人次參與。 

（3） 社區諮詢服務：結合社區資源據點 (含親子館、保母協會、托嬰中心、

小兒科診所、里辦公室等處)，提供社區兒童發展諮詢諮詢服務1,6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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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6人次。 

（4） 專業服務品質：為促進第一線專業人員業務交流計辦理 4 場次「早療社

區資源中心聯繫會報會議」。 

13、 有關本市近 5年（101 至 105 年）各局處提供「兒童的療育服務」辦理成

果詳參表 6。 

 

表 6：近 5 年（100 至 104 年）各局處提供「兒童的療育服務」辦理成果 

年度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學前安

置與幼

兒教保

服務 

學前安置－公私幼

融合安置發展遲緩

兒童（人數/園數） 

1,256 

/396 

1,352 

/377 

1,598 

/355 

1,352 

/377 

1,598 

/355 

托嬰中心巡迴輔導

服務（人次/園數） 

- 177/103 37/118 177/103 37/118 

幼兒園巡迴輔導服

務（人/園數） 

1,256 

/396 

1,352 

/377 

1,598 

/355 

1,352 

/377 

1,598 

/355 

專業團隊到園服務 

（園數/人-專業別） 

1,616/126 

93/404/PT 

109/619/OT 

115/593/ST 

1,676/126 

95/423/PT 

109/635/OT 

97/618/ST 

2,015/145 

98/487/PT 

123/739/OT 

123/789/ST 

1,676/126 

95/423/PT 

109/635/OT 

97/618/ST 

2,015/145 

98/487/PT 

123/739/OT 

123/789/ST 

特教幼兒優先入公

幼鑑定安置（人） 

249 247 319 247 319 

學前安置－特教幼

兒安置特幼班（人數

/班級數-含特殊學

校） 

117/30 103/30 121/30 103/30 121/30 

教育輔具（人） 23 23 21 23 21 

學前安置－發展中 

心日間托育 

（人次/家數） 

2,065/11 1,614/11 1,760/11 1,614/11 1,760/11 

學前安置－發展中 

心時段療育 

（人次/家數） 

4,881/11 2,591/11 4,897/12 2,591/11 4,897/12 

教育局補助款 

（園次/人次/元） 

441 

/1,039 

/10,355,000 

423 

/1,037 

/10,355,000 

402 

/1,012 

/10,120,000 

423 

/1,037 

/10,355,000 

402 

/1,012 

/10,120,000 

補助 

費用 

教育部補助款費用 

（人次/元） 

1,607 

/12,029,000 

1,875 

/12,632,500 

1,909 

/12,656,000 

1,875 

/12,632,500 

1,909 

/12,6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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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補助款費用 

（人次/元） 

1,039/ 

10,355,000 

1,036/ 

10,345,000 

1,036/ 

10,345,000 

1,036/ 

10,345,000 

1,036/ 

10,345,000 

療育補助費用 

（人/人次/元） 

2,400 

/17,483 

/30,506,996 

2,491 

/19,517 

/34,205,356 

2,646 

/20,503 

/35,537,368 

2,491 

/19,517 

/34,205,356 

2,646 

/20,503 

/35,537,368 

身障津貼 

（人/人次/元） 

10 

/10 

/27,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間照顧及住宿費

用（人/人次/元） 

213 

/1,848 

/13,955,322 

199 

/1,751 

/ 13,292,264 

200 

/1,757 

/12,867,563 

199 

/1,751 

/ 13,292,264 

200 

/1,757 

/12,867,563 

註：（-）：表示未辦理。 

 

參、執行檢討與建議 

早期療育業務涉及的四個主要面向工作，包含：「宣導與發現」、「篩檢與通報」、

「評估與診斷」、「療育服務」等，各項業務推動業務至今已逐步穩定成長，然而面對

現有需求改變與因應現況所需，未來仍可依實際狀況或需要評估修正服務方向或方式。 

    以下將依據前述服務執行現況說明，從「宣導與發現」、「篩檢與通報」、「評估

與診斷」、「療育服務」等面向，檢討 104 年度執行情形與提出改善建議，以作為下年

度的工作規劃目標或重點。 

 

一、宣導與發現： 

(一)對社會大眾與一般家長的宣導：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每 4年對兒童及少年身

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社會局已於 102 年 12 月完成的「臺北

市兒少生活調查報告」，民眾對早期療育服務認知與使用態度及使用情形，在 0至未滿

2歲有 56.4％家長表示不知道臺北市的早期療育服務、2至未滿 6歲 40.8％家長表示不

知道臺北市的早期療育服務，另外 0至未滿 2歲部分，有 56.2％家長表示有做過發展篩

檢，2至未滿 6 歲部分，有 54.5％家長表示有做過發展篩檢。 

  與前次（98 年）調查相較，本次對於臺北市早期療育服務的認識：(1)在 0 至未滿

2歲：家長不知道的比例由前次的 51.53％上升至 56.4％，較前次調查上升 4.87％、(2)

在 2 至未滿 6歲：家長不知道的比例不知道的比例由前次的 51.53％下降至 40.8％，較

前次調查明顯下降 10.73％。另外，有關發展篩檢的使用：(1)在 0 至未滿 2歲：已做過

發展篩檢的使用比例由前次的 53.31％上升至 56.2％，較前次上升 2.89％、(2)在 2 至

未滿6歲：已做過發展篩檢的使用比例由前次的53.31％上升至54.5％，較前次上升1.19

％。分析前後兩次調查結果相較，在發展篩檢的使用上較前次上升，但對於臺北市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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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育服務的認識，則出現 0至未滿 2 歲家長不清楚的比率上升，而 2至未滿 6 歲家長不

清楚的比率明顯下降的狀況，可能與入學年齡向下延伸有關。 

    另外，依據 102 年度「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結果，不論 0 至未滿 2歲

或 2至未滿 6歲幼兒最常選擇的休閒活動地點，以社區、住家大樓居多，故未來部分的

宣導工作，仍將繼續結合社區內的資源，且以家長可觸及和就近使用範圍之處，作為宣

導及提供諮詢「兒童發展」、「兒童發展篩檢」、「早期療育」的據點。此外，各局處

依例辦理活動、記者會、配合廣電媒體及文字方式(如新聞稿發佈、海報、簡介張貼或

發放)進行宣導，結合資通訊(ICT)科技，期以透過資訊網路的方便及時性、互動性，提

供社會大眾的使用及對「兒童預防保健及發展篩檢」及「早期療育」的基本認知。 

  依據前述調查結果， 103 年以來酌予修正辦理宣導的管道及方式，故規劃首重以幼

兒、家長可觸及和就近使用資源的範圍，結合親子館、健康服務中心、托嬰中心、幼兒

園、保母協會、醫院、社區里民活動中心、里辦公室等處，作為活動或服務據點，同時

透過運用資通訊(ICT)科技的建置（多語言「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即時

通訊（Line 訊息）軟體）與「臺北市兒童發展檢核 APP 應用程式」，期使藉由實體服

務及網路科技等多元方式的提供，讓社會大眾與一般家長於可觸及的範圍取得資訊與服

務。 

(二)對弱勢族群家長的宣導： 

有關弱勢族群的發展篩檢工作，目前依業務權責分工係由公共衛生護士、社區社福

中心、平宅的社工員等第一線專業人員提供家庭訪視與協助家長進行兒童發展篩檢工

作。 

    近年協助弱勢族群子女兒童發展篩檢，在業務單位努力逐一訪視追蹤之下，雖已達

5成以上的篩檢率。102 年因調整篩檢作業時間，俟社會局中低、低收入戶總清查資格

及教育局新學年幼生入園名單確認後，再予進行篩檢工作。 

(三)對專業人員的宣導： 

  專業人員的培訓直接影響早期療育服務的品質，為充實專業人員相關知能，目前各

局處已定期於每年辦理各式專業人員職前或在職訓練前，並事先調整彼此訓練期程，藉

以提升培訓參與率及第一線工作人員熟悉本市早期療育資源轉介與服務流程，同時藉由

不同期程的培訓安排，能夠協助當年新進的專業人員至少於工作初期能完成初階訓練。 

  本項業務累計近 5年成果，各局處計已辦理 911 場研習或訓練課程、計 50,600 人、

55,245 人次完成參訓。104 年計辦理 192 場研習或訓練，參訓人數、人次相較前一年約

減少一至二成。 

  未來權責單位賡續舉辦教育訓練，提升服務品質及培訓參與率外，並定期檢視訓練

課程、內容與方式是否需修正或調整，避免資源重複，並使培訓課程更符合實際需要與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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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篩檢與通報 

本市兒童發展篩檢業務分別由衛生、教育及社政所屬各相關單位分工合作完成，針

對弱勢族群的發展篩檢工作，則由公共衛生護士、社區社福中心、平宅的社工員及教育

等單位提供協助。 

隨著各系統專業人員對發展篩檢與通報工作的執行，近年的平均通報率雖略顯下降，

但當年通報率都介於 10％左右，同時在通報的正確率方面，104 年新增通報人數 2,074

人，通報時確定為發展遲緩者即有 1,768 人，占 85.25％。初次通報來源，仍以醫療系

統及社福系統通報為大宗，其次為教育系統通報為主。故此，當發現兒童在發展上有疑

慮時，不論是經由轉介或家長使用資源的習慣，仍以先尋找醫療系統協助、進行確認。

隨後再予以通報並接受正式系統服務為主。 

本市的疑似個案發現與通報數已趨穩定，針對學前兒童發展篩檢，除了透過「臺北

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進行篩檢，同時全面配合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新一代兒童預防

保健服務及兒童發展篩檢」，103 年 0 至未滿 6歲預防保健使用率已達 78％。未來有關

篩檢正確性、篩檢後依法通報等工作將是各系統必需強化進行宣導與落實的工作方向。 

 

三、評估與診斷 

  承上所述，當發現兒童在發展上有疑慮時，家長仍以尋找醫療資源為最優先選擇。

是故，完整且平均的醫療資源建構，將是有效協助需求者縮短資源尋求時間與提升參與

動機的因素。本市現有 20 家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機構、27 家基層診所及 11 家發展中心及

1 家早療機構可提供評估鑑定及療育訓練，這些資源已平均配置於各行政區之中，有助

於家長就近使用及毋需面臨苦等資源的窘境。 

  自 96 年起衛生局致力改善縮短等待評估鑑定與療育時間，至 103 年已將等待評估

鑑定與療育時間分別為 13 天及 20 天，共縮短評估鑑定 27 天與療育 50 天，104 年提供

2,917 人的評估鑑定與 20 個早期療育特約醫療服務據提供 4,088 人、111,796 人次的復

健療育服務，且評估鑑定需求人數穩定介於 2,800 人左右、復健療育約介於 4,000 人之

需求數，提供評估鑑定補助費 10,933,500 元及醫療復健療育補助費 10,369,769 元。隨

著早期療育醫療服務資源社區化與縮短兒童等待評估鑑定與療育時間的推動與改善，接

受評估與復健療育的人數已趨穩定。 

  同時，業務單位為提升早療醫療服務品質，除了召開早期療育社區公衛醫療群聯繫

會議、辦理「早期療育社區醫療機構輔導訪查」及早期療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之外，每

年併醫政督考辦理早期療育醫療業務督導考核，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實地訪查及提供改善

建議；診所督考結果依醫療機構獎勵辦法，與醫療機構同公開辦理表揚以茲鼓勵，104

年共評選出 5家「特優」、13 家「優等」、2家甲等及 1家「最佳進步獎」之醫療院所。 

  本市現行評估鑑定與復健療育資源配置與規劃大致底定，未來將持續辦理與新北市

早期療育資訊系統整合及推動跨新北市早療醫療機構間轉介服務、繼續推動縮短兒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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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評估鑑定與療育時間，以達成建構全方位整體的照護服務為目標。 

 

四、療育與服務 

(一) 提供家長的支持服務： 

  普及提供早期療育服務資源，方便兒童及家長就近取得服務，是早期療育服務的目

標與協助發展遲緩兒童及早獲得服務的關鍵所在，為促使區域內資源整合及協助家長就

近取得資訊與服務，各局處莫不致力積極拓展資源，包含：協助 27 家基層診所參與早

期療育社區公醫療群、縮短服務使用者等待資源的後缺時間、結合社區資源據點提供定

期定點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服務。 

  為提升家長對早療資源的認識與提升使用能力，不論本府各局處或民間相關單位皆

積極嘗試辦理各式型態的講座、活動，近5年本市平均每年辦理各式講座、親子活動、

親子工作坊等約346場次，可提供家長參與選擇，期以透過不同類型活動方式，幫助家

長與兒童從中獲得學習與成長，並建立支持網絡。另外，為方便兒童及家長就近取得服

務，社會局委託辦理的「早療社區資源中心」至少每年可提供約2,500至3,000人及平均

約33,000人次的服務量，平均每年提供100場次親職講座、家長團體或活動等支持服務，

協助家長藉此得到心理支持與建立支持網絡。同時，為使家長透過各式活動提升親職技

巧，相關活動設計已朝向「親子共同參與」的活動型態為主，希望藉由小團體的活動型

式，幫助參與的家長在過程中達到「做中學」的目標。 

    另外，為使一般家長重視與提升對兒童發展的認識及發掘區域內疑似個案，自102

年起開始由早療社區資源中心與各行政區親子館定期合作辦理駐館及社區外展的兒童

發展諮詢服務，提供兒童發展篩檢、親職教養諮詢與親職示範等服務，也讓更多可能需

要接受服務的兒童及家長及早獲取資源並取得協助，並使早期療育服務的工作朝向以

「兒童發展」為概念，使早期發現的工作能更落實於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的親職認知及能

力之中。 

  隨著資源逐步建置且大致平均分布於各行政區域內，有早療需求家庭已願意就近使

用資源與服務，未來仍將依此統整協調區域內早期療育的醫療、幼兒園、福利服務等資

源，建構區域內的資源合作平臺與服務網絡，使區域內的早期療育服務資源可以有效提

升利用率。 

(二) 提供兒童的療育服務： 

療育服務據點與相關配套服務的充足配置，將可協助兒童及家長快速、就近取得服

務，同時藉由適時、適量的療育或教育訓練促進兒童發展能力提升的關鍵。自 98 年起，

醫療系統之復健療育資源因早期療育社區公醫療群加入後，103 年再擴充 2個療育資源

據點，總計結合 62 個療育資源據點（含本市及新北市社會局立案發展中心與衛生局醫

療診所）提供復健療育、時段療育服務；同時，為減輕兒童接受療育服務的負擔，104

年起，凡在衛福部公告核定之早期療育服務單位進行療育者，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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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療育補助費用已由 100 年的 3,000 萬逐年增加 3,500 萬；日間照顧及住宿費用的補

助則則 1,800 萬元逐年降至 1,200 萬左右；惟身障津貼補助，隨是項補助併入國民年金

之後，103 年度起已無符合資格之申領人。 

對於暫時無法外出接受療育者，則透過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協助連結短期到宅示

範服務或提供親職技巧示範服務，近 5年平均約 1,900 人次受益。 

針對適齡入學者，有關學前部分，近年平均申請優先入公幼鑑定安置需求人數約 250

人，學前公私立幼兒園提供融合安置人數約 1,000 人。幼托正式整合後，可安置園數與

接受巡迴輔導人數與整合前的總服務數相近，安置園約近 400 園左右，提供近千名學童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另外，教育局每年提供及辦理(教育部及教育局)教育費用補助身心

障礙及發展遲緩幼兒經費每年約 1,500 萬到 2,000 萬元。同時，為協助每年度轉銜入幼、

入小學的兒童與家長，局處間除了透過資源整合方式共同辦理入幼、入小學轉銜說明會

外，另外針對轉銜需要的兒童與家長辦理各式轉銜、學校參觀等活動，幫助家長了解教

育資源以及協助兒童提早適應未來融合與學習的環境。 

關於各項補助與相關配套措施服務未來仍將繼續辦理，並視需求調整以因應實際所

需，藉以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及提升園所辦理融合教育的意願。另外，對於有特殊教育需

求兒童依例列入優先招收與安置對象，以助其安置適宜的教育環境之中，儘可能讓每位

需要的學童入學即可安排或取得相關配套服務 (如輔具租借、巡迴輔導、專業團隊到園

服務、普通班加特教資源服務等) 為目標。 

 

 
肆、結語 

  早期療育服務與業務橫跨衛生、教育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就本市現有早期療育資源

數量與配置應已分散至各行政區域供家長及兒童就近使用，故在資源規劃與配置建構可

說已經大致底定完成，隨著近 2次「臺北市兒少生活調查報告」的結果，有關幼兒最常

選擇的休閒活動地點，皆以住家大樓、社區就近公共設施居多的前提下，未來繼續推動

落實社區化的資源建置與發展與規劃，使受服務的家庭能近便性的使用，並擴大服務涵

蓋範圍深入至社區家庭之中，則是不變的目標。 

  同時，因應現代網路科技發展的便利與社會大眾對於資訊取得的習慣已朝向網路化，

有關宣導部份，將再繼續結合資通訊（ICT）科技，促使「兒童發展」、「早期療育」

的訊息提供，能以更多元豐富且及時性的方式傳遞訊息，讓社會大眾與家長更容易取得

與認識資源。104 年各系統除加強督促第一線執行單位確實落實篩檢工作及宣導依法通

報，未來此項工作將繼續進行，以使每位年幼且需要早療服務者有機會更早接受服務。 

  配合中央相關法規的修正及政策與部分服務的調整，本市已著手進行「臺北市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要點」修正，以符時宜。另重新檢視「早期療育服務架構（臺

北市早期療育服務成果報告架構）」並酌予修正，以符實況，後續相關行政作業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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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規劃與執行情形仍續於本府例行召開之早期療育工作會報會議業務督導、討論與檢

討，以使本市早期療育服務更能貼近實際現況所需以及發展更適合使用者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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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調查結果（有關早期療育服務之題項） 
 

一、【0至未滿 2歲調查結果－抽樣樣本數：942，有效樣本數：507】 

0 至未滿 2歲幼兒家長問卷電訪狀況一覽表 

行政區 
電話連絡

人數 

未接/未聯絡

到本人   

空號/錯號/死亡/ 

居住外縣市 
拒訪數 有效數 有效問卷率 

松山區 133 50 8 30 45 33.8% 

信義區 68 10 7 9 42 61.8% 

大安區 67 7 13 5 42 62.7% 

中山區 74 10 6 16 42 56.8% 

中正區 66 23 - 1 42 63.6% 

大同區 87 15 13 17 42 48.3% 

萬華區 58 10 - 6 42 72.4% 

文山區 82 20 11 9 42 51.2% 

南港區 65 6 4 13 42 64.6% 

內湖區 65 19 2 2 42 64.6% 

士林區 113 58 1 12 42 37.2% 

北投區 64 12 8 2 42 65.6% 

合計 942 240 73 122 507 53.8% 

 

1、您對臺北市各項福利服務的熟悉及使用情形？ 

0 至未滿 2歲幼兒家長之福利服務認知情形 

   不知道 
資格 

不符 
不需要 

不知如

何申請 
有使用 

早期療育 

（n=507） 

個數 286 0 204 10 7 

% 56.4 0.0 40.2 2.0 1.4 

保母系統 

（n=507） 

個數 149 4 289 29 36 

% 29.4 0.8 57.0 5.7 7.1 

助妳好孕-育兒津貼 

（n=504） 

個數 5 7 1 1 490 

% 1.0 1.4 0.2 0.2 97.2 

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n=503） 

個數 103 20 303 65 12 

% 20.5 4.0 60.2 12.9 2.4 

親子館 

（n=507） 

個數 187 3 148 50 119 

% 36.9 0.6 29.2 9.9 23.5 

育兒友善園 

（n=507） 

個數 394 3 67 25 18 

% 77.7 0.6 13.2 4.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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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專線（婦幼保護） 

（n=506） 

個數 115 2 385 4 0 

% 22.7 0.4 76.1 0.8 0.0 

托育補助 

（n=507） 

個數 165 40 251 25 26 

% 32.5 7.9 49.5 4.9 5.1 

2、幼兒是否有做過發展篩檢？  

3、幼兒是否被診斷有發展遲緩（發展明顯比同齡的幼兒慢）？  

4、幼兒是否曾接受早期療育或特殊教育服務？  

0 至未滿 2 歲幼兒健康概況 

變項 選項 人數 ％ 

發展篩檢 有 283 56.2 

（n=504） 無 165 32.7 

 不確定 56 11.1 

發展遲緩 有 16 3.2 

（n=507） 無 487 96.1 

 不確定 4 0.8 

早期療育 有 13 2.6 

（n=503） 無 490 97.4 

5、幼兒最常使用的遊戲地點為何(可複選) ？ 

6、幼兒最常從事的遊戲/休閒活動類型為何（可複選）？ 

 0 至未滿 2 歲幼兒的休閒與生活狀況 

變項 選項 人數 ％ 

休閒地點 

（n=505，複選） 

家內空間 495 98.0 

戶外場所 309 61.2 

 社區室內設施 69 13.7 

 居住大樓的公共設施 39 7.7 

 托嬰中心／幼兒園或學校 28 5.5 

 親子館 25 5.0 

 門前馬路 13 2.6 

 育兒友善園 7 1.4 

 其他 62 12.3 

休閒活動 

（n=507，複選） 

玩玩具／扮家家酒 435 85.8 

家人逗他玩 394 77.7 

 閱讀或聽讀書籍 194 38.3 

 運動、跑步、玩球 166 32.7 

 戶外活動 139 27.4 

 看電視／DVD 120 23.7 

 畫圖 4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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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00 19.7 

每日親子互動時間 

（n=506） 

幾乎沒有 2 0.4 

未滿 1小時 10 2.0 

 1 小時-未滿 2小時 27 5.3 

 2 小時-未滿 3小時 47 9.3 

 3 小時-未滿 4小時 65 12.8 

 4 小時以上 355 70.2 

 

二、【2至未滿 6歲調查結果－抽樣樣本數：1,473，有效樣本數：1,119】 

2 歲以上未滿 6歲兒童家長問卷調查狀況一覽表 

行政區 園所名稱 寄出份數 
回收 

份數 

廢卷 

份數 

有效 

份數 

有效 

問卷率 

松山區 私立思高幼兒園 58 44 2 42 72.4% 

 私立經國三民幼兒園 60 38 0 38 63.3% 

信義區 私立吳興幼兒園 17 11 1 10 58.8% 

 私立信義蒙特梭利幼兒園 30 21 1 20 66.7% 

 私立國泰幼兒園* 10 8 0 8 80.0% 

 私立市府幼兒園* 40 35 1 34 85.0% 

大安區 私立奇幻幼兒園 12 12 0 12 100.0% 

 市立大安幼兒園 98 87 6 81 82.7% 

中山區 市立中正國小附幼 60 52 1 51 85.0% 

 私立建國幼兒園 60 59 4 55 91.7% 

中正區 愛德幼兒園* 60 38 1 37 61.7% 

 私立寶貝幼兒園 35 31 0 31 88.6% 

 永康幼兒園* 20 14 1 13 65.0% 

大同區 市立大同幼兒園* 60 58 1 57 95.0% 

 私立重慶幼兒園 65 47 1 46 70.8% 

萬華區 私立育光幼兒園 50 27 0 27 54.0% 

 私立新大理幼兒園 59 55 1 54 91.5% 

文山區 私立樟新幼兒園* 60 48 1 47 78.3% 

 私立文山仁和幼兒園 70 68 0 68 97.1% 

南港區 私立龍華幼兒園 119 86 3 83 69.7% 

內湖區 私立潭美幼兒園 40 32 3 29 72.5% 

 私立柏克萊幼兒園 50 35 3 32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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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小綠荳幼兒園 30 27 2 25 83.3% 

士林區 私立敦品幼兒園 15 12 1 11 73.3% 

 私立華邇街幼兒園* 45 38 4 34 75.6% 

 私立熊寶貝幼兒園 70 46 1 45 64.3% 

北投區 市立逸仙國小附幼 60 55 1 54 90.0%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60 37 2 35 58.3% 

 私立佳人幼兒園 60 42 2 40 66.7% 

 合計 1,473 1,163 44  1,119 76.0% 

 

1、您對臺北市各項福利服務的熟悉及使用情形？ 

2 歲以上未滿 6歲兒童家長之福利服務認知情形 

 不知道 
資格 

不符 
不需要 

不知如

何申請 
有使用 

早期療育 

（n=1,018） 

個數 415 40 458 14 91 

% 40.8 3.9 45.0 1.4 8.9 

保母系統 

（n=1,016） 

個數 244 42 528 58 144 

% 24.0 4.1 52.0 5.7 14.2 

助妳好孕-育兒津貼 

（n=1,035） 

個數 49 138 44 19 785 

% 4.7 13.3 4.3 1.8 75.8 

親子館 

（n=1.020） 

個數 336 19 106 105 454 

% 32.9 1.9 10.4 10.3 44.5 

育兒友善園 

（n=1.021） 

個數 627 8 103 78 205 

% 61.4 0.8 10.1 7.6 20.1 

113 專線（婦幼保護） 

（n=1.022） 

個數 213 17 603 16 173 

% 20.8 1.7 59.0 1.6 16.9 

托育補助 

（n=1.035） 

個數 171 153 95 113 503 

% 16.5 14.8 9.2 10.9 48.6 

2、幼兒是否有做過發展篩檢？  

3、幼兒是否被診斷有發展遲緩（發展明顯比同齡的幼兒慢）？  

4、幼兒是否曾接受早期療育或特殊教育服務？  

2 歲以上未滿 6歲兒童健康概況 

變項 選項 人數 ％ 

發展篩檢 有 562 54.5 

（n=1,032） 無 279 27.0 

 不確定 191 18.5 

發展遲緩 有 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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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50） 無 937 89.2 

 不確定 70 6.7 

早期療育 有 53 5.0 

（n=1,055） 無 1002 95.0 

5、幼兒最常使用的遊戲地點為何(可複選) ？ 

6、幼兒最常從事的遊戲/休閒活動類型為何（可複選）？ 

 2 歲以上未滿 6歲兒童休閒狀況 

變項 選項 人數 ％ 

休閒地點 

（n=1,065，複選） 

家內空間 960 90.1 

幼兒園或學校 863 81.0 

 戶外場所 832 78.1 

 社區室內設施 180 16.9 

 親子館 161 15.1 

 居住大樓的公共設施 137 12.9 

 育兒友善園 27 2.5 

 門前馬路 17 1.6 

 其他 19 1.8 

    

2歲以上未滿6歲兒童休閒狀況 

變項 選項 人數 ％ 

休閒活動 

（n=1,065，複選） 

玩玩具／扮家家酒 842 79.1 

看電視／DVD 763 71.6 

 戶外活動 635 59.6 

 閱讀或聽讀書籍 505 47.4 

 運動、跑步、玩球 462 43.4 

 拼圖、玩牌、益智遊戲等 399 37.5 

 畫圖、彈樂器 375 35.2 

 玩手機／電腦（上網） 287 26.9 

 玩電玩（如 Wii、Xbox） 82 7.7 

 集郵、蒐集紀念品 5 0.5 

 其他 7 0.7 

 幾乎沒有休閒活動 8 0.8 

親子互動時間 

（n=1,059） 

幾乎沒有 31 2.9 

未滿 1小時 198 18.7 

 1 小時-未滿 2小時 412 38.9 

 2 小時-未滿 3小時 207 19.5 

 3 小時-未滿 4小時 109 10.3 

 4 小時以上 102 9.6 

 


